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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勞動者的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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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早在 1993 年便進入「高齡化社會」，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

7%。而在 2018 年三月，台灣正式成為「高齡

社會」，並預計在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高齡社會」意指老年人口佔總比達 14%，

「超高齡社會」則是老年人口佔比達 20%，也

就是說在短短的八年內，台灣老年人口將成

長超過 6%。目前距離 2026 年僅有五年，然

而，台灣的勞動市場準備好迎接「高齡社會」

了嗎？ 

台灣的中高齡人口定義是 45 歲以上，與

世界各國相比我們的勞動參與率相對較低，

也就是 45 歲以上還在勞動市場工作的人較少。

這有許多可能原因，有些學者認為可能是台

灣的法律制度不是那麼鼓勵中高齡者留在勞

動市場，甚至有歧視的可能；也有些學者提出

可能是國內外雇主、工作環境的差異所導致

的；又或是我們的家庭互助系統相較不完備。

國外許多年老者會到安養機構，但在台灣，很

多八、九十歲的父母是由六十歲退休的子女

來照顧。尤其是到了退休年齡的女性，更會被

期待回歸家庭身分去照顧年邁的父母，或是

家中的新生兒。還有一個說法是，會不會是剛

好在台灣過去二、三十年經濟成長過程中，現

在五六十歲的民眾剛好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

實？因此賺的錢足夠在退休年齡到時便退休。

也有些人是說健康因素，但筆者認為健康可

能不是關鍵原因，因為國內外健康條件不會

有太大差異，所以應是其他因素所主導。 

政府應不應該因此介入勞動市場？ 

當我們從公共政策和經濟學來看見中高

齡勞動率較低時，如果政府要去鼓勵雇主，多

雇用一些中高齡員工，必須有一些合理化的

理由來解釋為什麼雇主自己的決策錯了。 

學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

因為長期來說，較早退休的話可能健康會衰

退得較快。如果透過鼓勵的方式讓中高齡勞

動者在勞動市場待久一點的話，可能於健康

有益，將來花在健康醫療的資源會較少一些，

而且比較快樂。二是勞工相關的法律問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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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勞工保險、退休等勞動相關法律上，有一

些是對勞工比較不利的規定，改善這部分的

問題本屬政府職責。以上主要是從健康、法律

層面考量的理由，重要的是，要先想出來為什

麼政府應該介入，才應該去介入。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者的工作優劣勢 

從競爭的角度來看的話，中高齡勞工競

爭力相對較弱的部分之一是身體上的限制，

可能體力較年輕勞動者差；優勢則是工時彈

性相對年輕勞動者較大，例如有些行業早上

剛開始營業的時候需要多一些能夠彈性雇用

的勞工。中高齡勞動者需要，且能夠提供工時

彈性。特別是已經離開勞動市場的退休人員，

通常較有彈性，且不願意做全職工作。但目前

的話雇主不願意用的原因是，通常中高齡勞

動者的薪資可能因為年資累積而相對較高，

生產力卻是較低的。因此，若政府能有適當措

施，或許可以部份改善雇主不願意聘用中高

齡勞動者的局勢，並鼓勵退休人員重返勞動

市場。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實施 

政府為提升中高齡（年滿 45 歲至 65 歲

者）及高齡者（超過 65 歲者）的勞動參與率，

已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正式實施《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希望能以專法保障中

高齡者與高齡者的就業權益，鼓勵其投入勞

動市場。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的主

要措施為以下六點：（1）禁止年齡歧視：規範

雇主不得以年齡為由差別待遇，如招募、升遷、

考績、訓練、薪資或退休等，違者處以罰鍰。

（2）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主管機關得予補

助或獎勵雇主採取在職訓練、職務再設計或

提供就業輔具，也鼓勵雇主繼續僱用符合強

制退休規定之員工。（3）促進失業者就業：對

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除政府發給相關津貼

補助雇主進用外，並推動職前訓練提升工作

能力。（4）支持退休者再就業：彈性放寬雇主

可用定期契約僱用高齡者，不受《勞動基準法》

規定限制，同時補助雇主僱用依法退休之高

齡者。（5）推動銀髮人才服務：政府合作倡議

延後退休、世代合作，並設置銀髮人才服務據

點。（6）開發就業機會：透過公開表揚進用中

高齡及高齡者績優單位、運用僱用獎助獎勵

雇主進用及開發適合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工作

機會。 

專法實施之效果為何？ 

這個法令的通過到底是不是真的會對中

高齡的就業有幫助？因目前僅實施一月有餘，

尚未有長期數據與資料可分析，後續我們就

可以看到學者專家或政府部門之相關研究來

判斷它的影響力。 

然而從條文來看，筆者認為條文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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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到政府要如何改善勞保規定，此舉可

能會讓效果打折扣。目前勞保規定，若是部分

工時的勞工，像是在校生打工，雇主至少要幫

忙投保 11,000 元的薪資，這樣的彈性並不大

夠。也就是說雇主可能一個月只聘該員工五

天，該員工薪水實際沒那麼多，雇主卻必須投

保到 11,000 元，所以對雇主而言可能成本太

高，更不願意聘請短工時的員工。因此筆者認

為類似這樣的法令，應該要更有彈性一些。例

如根據該員工薪資來計算雇主須投保薪資，

可能更能減輕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被歧視的

現象。 

目前該專法也尚未有針對不同產業別的

配套措施，政府對所有產業一視同仁。但如此

一來，可能會發現在某些產業上補助效果不

彰，例如勞力密集的建築業，那政府可能也不

應該補助，因為中高齡勞動者在該產業本來

就沒有相對優勢。然而一視同仁也有其優點。

當由政府統一固定補助，如果該產業適合，他

們可能就會主動提出相關的改進措施，調整

聘僱方式來享受政府的補貼，而政府也能將

接受補貼的公司、行業別，作為後續法規是否

需調整的參考資訊。 

另外，政府可以透過適當配套政策，讓待

在職場的選擇對中高齡與退休者更具拉力。

首先，中高齡勞動者很難轉換跑道，退休者大

多會選擇重返原職場。雖然政府有提供對所

有勞動者開放，或是針對中高齡、退休者的職

能訓練，中高齡勞動者意願可能不會太高。多

數四、五十歲的人是不大願意學習新事物的，

或是說該年齡段學習的成本較高。再以經濟

學角度來看，五十歲學習新技能能享受到的

效益相對二十歲時是少很多的。因此，政府除

了既有的職能訓練管道外，還需要多一些誘

因。例如接受職訓時除了免訓練費外還有一

些補助，或是透過職訓找到新工作能有補助。 

其次是家庭原因，比如說撫養長輩，這就

與政府有沒有提供足夠的長照資源，或是其

他的公共政策有關。當我們在理論上想像一

個人，要不要去照顧自己父母時，最關鍵的是

經濟考量。如果他在勞動市場上的報酬相對

低，無法支付照顧父母親的長照費用，他可能

會傾向自己照顧家庭以節省照顧成本。因此，

若政府能提供適當長照政策，不管是免費或

是受補助的長照費用或機構，選擇待在職場

的比例會高一點。 

專法的實施只是台灣在面對未來少子化

嚴重、高齡社會以及勞動力缺乏的第一步，如

何透過法律落實社會、政府對於中高齡勞動

者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期待，政府後續的配

套措施將是關鍵。並且未來還需要政府部門

的監督、企業的社會責任等多方努力，一同創

造友善的工作環境，方能保持台灣的經濟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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